
考试安排# 

 (i) 补考 

1. 一般情况下本院不会接受个别学员更改考试日期／时间之申请。 

2. 若学员因特殊情况无法如期出席考试，需于预定考试日之前向学务部提交补考申请，逾期恕

不受理。学员于考试当日因紧急事故而缺席考试，需于预定考试日后一星期内提交补考申请。

所有补考申请需附上有效证明文件，以证明学员未能出席考试之原因，如公司证明信、由注

册医生签发并附有病假日期之医生证明书。申请补考之学员需缴交每科港币$200*之手续费。

本院不接受学员因旅行缺席考试而提出之补考申请。 

3. 个别科目之实际结束日期可能较原定之日期为迟，例如因恶劣天气或导师请假等原因而顺

延课堂／考试，倘有关考试延期不超逾两星期，一般情况下本院将不接受个别同学提出之补

考申请。 

4. 如申请获院方批准，学务部将通知学员有关之补考安排。 

5. 出席补考的时数将不计算入出席率。 

6. 2025 年秋季之补考将于 2026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举行，获安排补考之学员必须于该日

期出席补考，缺席补考之学员将不获其他安排，而所缴之费用将不获退回。 

7. 申请表可在此 下载。 

(ii) 重考 （只适用于证书及文凭课程的学生） 

1. 考试不及格之学员经本院审核及推荐后可参加重考。本院将按情况个别通知学员，学员须于

指定期限内办妥有关手续及缴交所需费用（不设退款）。本院将不会另行安排重考予未能于

指定期间办妥有关手续或缺席重考之学员。 

2. 学员于每学期最多只可获推荐重考一科，学员于重考后取得及格分数，该科目会被评为「及

格」，最高成绩等级为「D」级。 

3. 学员重考后仍不及格，必须重新报读有关科目并缴交所需学费。惟本院并不保证学员需重读

之科目将于随后的学期开办。学员或需进一步延长修业期，甚至无法完成整个课程。此外，

有关科目之内容及学费亦有可能更改。 

4. 获批准参加补考之学员如未能取得及格成绩，该科目会被评为「不及格」，重考安排将不适

用。 

5. 2025 年秋季之重考将于 2026 年 5 月 23 日（星期六）举行，获安排重考之学员必须于该日

期出席重考，缺席重考之学员将不获其他安排，而所缴之费用将不获退回。 

# 学员如因残疾或有特别学习需要而须于考试时作出特别安排，请于开课前联络本院学务部。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R-008_202109.pdf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R-008_202109.pdf


考试规则 

1. 开考 30 分钟^后，迟到考生一概不得进入试场。 

2. 除非获监考员批准，否则考生于开考后 30 分钟^内及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内，一概不得离开

试场。 

3. 考生进入试场前，必须确保所有未经授权使用的数据或物品（包括课本、笔记、数据、纸张及

所有电子／通讯器材，包括智能型手表）从衣袋内取出并放入袋子内。所有电子／通讯器材必

须关上。 

4. 考生进入试场后，应立刻将袋子置于座位下，而且应确保未经授权使用的数据或物品没有置于

桌上（获监考员批准除外）。考生于开卷考试只可携带授权使用的物品进入试场。 

5. 考生应将所需文具置于桌上，然后把笔袋／笔盒置于座位下。 

6. 考试期间，考生必须将学生证或香港身份证置于桌面右上角，以供监考员查阅及记录出席。未

能出示上述身份证明档之考生或不获准应考。 

7. 考试期间，考生须遵从监考员的指示。 

8. 考生进入试场后应保持肃静，不可攀谈或滋扰他人。如有疑问，考生应举手示意并耐心等候监

考员。 

9. 未经允许，考生不可翻阅试卷及开始作答。 

10. 考试期间如考生需短暂离场，必须： 

a. 举手示意并等候监考员； 

b. 只有获得监考员批准下，方可离场。 

监考员有权于考生离场前，检查其衣袋以确定考生未有携带未经授权使用的数据／物品。 

11. 考试期间如考生作答完毕欲提早离开，必须： 

a. 先检查答题簿及试卷，确保已填写姓名、学生编号、科目名称及编号（即使没有在答题簿 

   上回答任何题目）； 

b. 举手示意并等候监考员； 

c. 只有获得监考员批准下，方可离场。 

12. 监考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必须： 

a. 立刻停止作答，留在座位静候监考员收回所有答题簿及试卷； 

b. 只有获得监考员指示，始可离场。 

c. 除个人物品及试卷（如允许）外，不可携带试场内任何物品离场。 

  



13. 考生如有以下任何违规行为，会受纪律处分，其考试资格或会被取消。违规情况包括： 

a. 抄袭其他考生答案，或以任何方式于考试场地内／外作弊； 

b. 进入试场后和考试进行期间，把任何未经授权使用的数据或物品置于考桌上、衣袋内或身上； 

c. 除个人物品外，携带试场内任何物品离场； 

d. 未经许可擅自离开试场； 

e. 不遵从监考员指示。 

^ 此为标准时间，个别科目或有所不同。 

 

证书发放 

1. 学员报读注明「只发听讲证书」的科目，出席率不低于整个科目的70%，可获发听讲证书。凡

报读其他科目的学员，成绩及格而且出席率达标，可获发课程证书。如课程已载列于资历名册

上，相关资料亦会于课程证书显示。出席率之计算乃根据点名册纪录作准。 

2. 本院将于2026年4月16日起寄出2025年秋季短期课程证书予符合资格之学员。证书将按学员报名时

填报之邮件地址以普通信件方式寄出，学员如需更改邮件地址，须于2026年 4月1日或之前填妥「更

改个人资料申请表」 ，连同香港身份证  ／注册证副本一并交回本院学务部。 

3. 如学员选择以挂号信件方式邮寄证书，须缴付手续费港币$30*，并于2026年 4月 1日或之前填妥「挂

号方式邮寄证书（短期课程）申请表」 ，连同香港身份证／注册证副本，以及划线支票（抬头「香

港浸会大学」）一并交回本院学务部。 

4. 如因邮误导致学员未能领取证书，须于2026年5月2日至6月30日期间填妥「补发证书（短期课程）申

请表」 ，连同香港身份证／注册证副本一并交回本院学务部。 

5. 2026年6月30日后申请学业证明之学员，将只会获发「成绩证明书」，手续费为港币$70*。 

6. 2025年秋季学员可于2026年4月16日至5月31日期间于本院网站 https://hkbusce.hk/pte_results  

查阅相关成绩（显示及格或不及格）、所获颁发证书类别、邮寄证书状况、寄发日期，以及申请复

核成绩手续等数据。 

* 所有收费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所有费用均不设退款。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ER-010_202109.pdf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ER-010_202109.pdf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R-016_202109.pdf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R-016_202109.pdf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R-013_202109.pdf
https://www.sce.hkbu.edu.hk/wp-content/uploads/page/169/2021/09/SCE-R-013_202109.pdf
https://mysce.hkbu.edu.hk/mypteresults/faces/enrlno_init.jsp

